
114年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公司是否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訂定並揭露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

ˇ 本公司業已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定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並已於本公司官網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公司是否訂定內部作業程序處理
股東建議、疑義、糾紛及訴訟事
宜，並依程序實施？

ˇ
(一)本公司訂定「股務作業管理辦法」將股務作業之管理納入內部控制制度之控
制作業，並設有股務專責人員(電話或email)依本管理辦法處理股東建議或糾
紛等問題。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掌握實際控制公司之主
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者
名單？

ˇ (二)本公司設有股務專責人員與股務代理機構，依據股票停止過戶後之股東名冊
分析股權情形，隨時掌握主要股東名單及主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單，並依
法規定申報本公司內部人、大股東等股權異動資訊。

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是否建立、執行與關係企業
間之風險控管及防火牆機制？

ˇ (三)本公司已訂有「關係人、集團企業及特定公司財務業務往來辦法」、「海外子
公司之營運管理辦法」、「對子公司監控作業辦」、「對具有控制力之轉投資事
業監理辦法」及「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等，在財務及業務
往來上有明確之策略及規範，且與各關係企業財務、業務皆獨立執行，並由
稽核人員定期與不定期稽核，並將稽核結果提報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以建
立與關係企業間適當之風險管理機制及防火牆。

無重大差異

(四)公司是否訂定內部規範，禁止公
司內部人利用市場上未公開資訊
買賣有價證券？

ˇ (四)為保護股東權益及公平對待股東，本公司已建立「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
序」，據以執行內部重大資訊處理及揭露機制，避免未公開之內部重大資訊
不當洩漏，造成資訊不對稱之內線交易或短線交易，並適時對本公司董事、
經理人或受僱人等內部人宣導，不得有內線交易/短線交易或市場資訊不對
稱行為之獲利情事。

1.114年度於新進員工訓練課、全體員工動員會議及主管級會議中，由法務主
管及財務長進行相關誠信經營、道德行為規則及內線/短線交易禁止之相關
訓練與宣達。請參閱本公司官網_公司治理專區_誠信經營_反貪腐及誠信經
營教育訓練課程。

2. 114年度內部人不得於財務報告公告之「封閉期間」交易其持有本公司已發
行有價證券，相關執行情況，請參閱本公司官網_公司治理專區_誠信經營_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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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嚴禁內部人不得有內線交易或市場資訊不對稱行為之獲利情事。

三、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董事會是否擬訂多元化政策、具
體管理目標及落實執行？

ˇ (一)本公司董事會多元化政策、具體管理目標及落實執行，請詳本公司本公司官
網_公司治理專區_董事會_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之具體管理目標與達成情
形。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
及審計委員會外，是否自願設置

其他各類功能性委員會？

ˇ (二)本公司已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另於111年3月25日，本公
司董事會通過設立提名委員會及永續發展委員會，其開會情形、會議議案及

決議情形請參閱本年報有關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者及永續發展

委員會，應揭露其組成及運作情形及本公開說明書及官網。

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是否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
法及其評估方式，每年並定期進

行績效評估？且將績效評估之結

果提報董事會，並運用於個別董

事薪資報酬及提名續任之參考？

ˇ (三)本公司已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於次年度第一季前執行績效評估，將其
結果提報提名委員會及董事會，亦做為董事選舉年度提名之參考文件，114
年度之董事會績效及董事成員已於115年1月間完成自評評估作業，包括董事
會內部自評、董事成員自評、功能性委員會(含薪酬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提
名委員會及永續發展委員會)內部自評，其自評結果提報115年3月13日提名
委員會及董事會。

每三年委任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專家學者團隊執行外部評鑑，本公司已於

111年11月25日由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完成第一次外部評鑑。第二次
外部評鑑亦由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於114年11月21日完成，並於114年
12月5日取得該協會出具之評估報告書，本公司已就所提建議事項提出相對
應改善作法，並將報告書及改善作法提交115年1月13日提名委員會及董事會
承認在案。

以上相關自評結果及外部評鑑結果，請參閱本公司官網_公司治理專區_董事
會_績效評估執行情形
https://www.weikeng.com.tw/content.php?no=22。

無重大差異

(四)公司是否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
立性？

ˇ (四)本公司行政處每年定期就簽證會計師之學經歷、依據會計師法第47條、會計
師職業道德規範第10號公報及KPMG會計師出具之獨立性聲明書/獨立性及
適任性評估表，並參考審計品質指標(AQIs)評估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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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再轉呈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
財務報告

年度

KPMG
會計師

審計委員會暨董事

會評估日期
結果

114
區耀軍

辛郁婷
113/11/12

符合獨立性評估標準及適

任性標準

115
辛郁婷

劉振興
115/2/10

符合獨立性評估標準及適

任性標準

依據會計師法第47條及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第10號公報評估如下：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是否符合獨立性

截至最近一次簽證作業，未有七年未更換之情事 是 是

與委託人無重大財務利害關係 是 是

避免與委託人有任何不適當關係 是 是

會計師應使其助理人員確守誠實、公正及獨立性 是 是

執業前二年內服務機構之財務報表，不得查核簽證 是 是

會計師名義不得為他人使用 是 是

未握有本公司及關係企業之股份 是 是

未與本公司及關係企業有金錢借貸之情事 是 是

未與本公司或關係企業有共同投資或分享利益之關係 是 是

未兼任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經常工作，支領固定薪給 是 是

未涉及本公司或關係企之制定決策之管理職能 是 是

未兼營可能喪失其獨立性之其他事業 是 是

與本公司管理階層人員無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或二親等內旁
系血親之關係

是 是

未收取任何與業務有關之佣金 是 是

截至目前為止，未受有處分或損及獨立原則之情事 是 是

四、上市上櫃公司是否配置適任及適

當人數之公司治理人員，並指定

公司治理主管，負責公司治理相

ˇ 本公司董事長室設有公司治理主管(由財務長兼任)負責下列主要相關公司治理
事務：(一)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二)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
議事錄。(三)協助董事、獨立董事就任及持續進修。(四)提供董事、審計委員及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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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關事務(包括但不限於提供董事、
監察人執行業務所需資料、協助

董事、監察人遵循法令、依法辦

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

事宜、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

錄等)？

薪酬委員會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五)協助董事、審計委員及薪酬委員會遵循
法令。(六)與投資人關係相關之事務。(七)向董事會報告其就獨立董事於提名、
選任時及任職期間內資格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章之檢視結果。(八)辦理董事異
動相關事宜。(九)其他依公司章程、契約或法令所訂定之事項等。而公司治理
主管處理董事要求事項，須依董事會核定通過之『處理董事要求之標準作業程
序』，據以要求相關議事事務單位應即時有效協助董事執行職務之原則，於 5
個工作天內儘速辦理。
相關公司治理人員，則包含有人力資源室、行政部股務人員、法務室、財務會計

人員及永續發展執行辦公室人員等，以協助公司治理主管進行前項公司治理事

務，並依本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規定辦理。

五、公司是否建立與利害關係人 (包
括但不限於股東、員工、客戶及

供應商等)溝通管道，及於公司網
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並妥適

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重要

企業社會責任議題？

ˇ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內部由本公司行政處各部門主管做為

溝通之管道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重要企業社會責任議題。相關利害關係人

之關注議題、溝通及本公司之回應狀況，請參閱本公司官網之利害關係人專區。

無重大差異

六、公司是否委任專業股務代辦機構

辦理股東會事務？
ˇ 本公司已委任「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辦理股東會及股務相關事

宜。

無重大差異

七、資訊公開

(一)公司是否架設網站，揭露財務業
務及公司治理資訊？

ˇ (一)本公司設有網站，將公司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等資訊以中英文充分揭露於官
網上，並連結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官方網站之公開資訊。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採行其他資訊揭露之方
式（如架設英文網站、指定專人

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露、落

實發言人制度、法人說明會過程

放置公司網站等）？

ˇ (二)本公司已設置並落實發言人制度，並同步架設中、英文網站資訊，以供相關
利害關係人即時掌握及知悉本公司產品、財務、業務、公司治理、永續發展

及利害關係人溝通等資訊，並定期更新相關資料。至於法人說明會相關過程、

訊息及書面、影音資料也皆即時發布於本公司官網，供投資人閱覽。

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是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兩個
月內公告並申報年度財務報告，

ˇ 本公司每會計年年度終了後，雖無提前於年度終了後之兩個月內申報前一年度

財務報告，但仍於前一會計年度終了後75日內公布前一年度自結及經會計師簽
已於法令規定

期限前辦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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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及於規定期限前提早公告並申報
第一、二、三季財務報告與各月份
營運情形？

證之財務資訊並申報；未來將提升報表編製效率，並協調會計師事務所查核時

間，完成年度財務報告並提前公告申報。114會計年度，已公布之第一、二、三
季財務報告(中、英文)與每月營運情形及每季自結損益狀況，皆在法定期限內公
告並申報。

告申報

八、公司是否有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
治理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包括
但不限於員工權益、僱員關懷、
投資者關係、供應商關係、利害
關係人之權利、董事及監察人進
修之情形、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
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客戶政策

之執行情形、公司為董事及監察
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等）？

ˇ 1、有關員工權益及員工福利等措施，請參閱本公司官網_永續發展專區_永續
職場之說明。

2、相關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評估狀況，請參閱本公司官網_公司治理專區_風
險管理之說明。

3、相關氣候變遷之機會與風險檢視、因應對策及溫室氣體盤查執行規劃進
度，請詳本公司官網_永續發展專區_永續環境之說明。

4、本公司已向美商安達產物保險公司購買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保額
NTS$48,570萬元，保險期間一年，到期日115年6月16日，已完成重新換
約，保額相同，新保險合約到期日116年6月16日。

5、相關利害關係人之關注議題、溝通及本公司之回應狀況，請參閱本公司官
網_利害關係人專區。

6、本公司114年度董事運作及進修情形，請參閱本公司官網_公司治理專區_董
事會_董事進修情形。

無重大差異

九、請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中心最近年度發布之公司治理評鑑結果說明已改善情形，及就尚未改善者提出優先加強事

項與措施：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辦理之「114 年度上市上櫃企業公司治理評鑑」於115年4月30日公
布評鑑結果，本公司總得分94.92（113年88.94分），上市公司排名級距21% ~ 35%（與113年相同），詳如下表。

構面
總指

標數

配分

權重

符合

指標

數

不適用

指標數
未得分指標 因應改善

維護股東權益及

平等對待股東
11 16% 10 0 公司是否於五月底前召開股東常會？ 規劃預計明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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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強化董事會結構

與運作
18 18% 18 0 - -

提升資訊透明度 7 10% 5 0

1. 公司年報是否自願揭露董事之個別酬金？

2. 公司年報是否自願揭露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之個別酬金？
皆列入長期計畫

推動永續發展 34 49% 30 0

1. 公司是否制定環境管理制度，並於公司網

站、年報或永續報告書揭露執行情形？

2. 公司是否投資於節能或綠色能源相關環保

永續之機器設備，或投資於我國綠能產業

（如：再生能源電廠）等，或有發行或投

資永續發展債券，並揭露其投資情形及具

體效益？

3. 公司是否投入資源支持國內文化發展，並

將支持方式與成果揭露於公司網站、年報

或永續報告書？

4. 公司是否導入內部碳定價，以估算氣候變

遷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

1. 評估 ISO14001，列入中期計畫。

2. 列入長期規劃

3. 本公司支持國內文化藝術及創意產

業，例如舉辦台灣原創電影包場活動，

只是支持金額尚無法達台幣 300 萬元

以上。

4. 本公司於外部專業團隊輔導規劃 IFRS

S1/S2 揭露作業之過程中，將內部碳

定價納為評估事項之一，以了解其可

能之應用情境；目前尚未導入相關制

度。

額外加減分項目 2 - - - - -

1.為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已於113年股東會藉由董事會全面改選，遴選王建智先生新任為本公司獨立董事成員，達成半數以上獨立
董事連續任期不得逾三屆之規定。而本屆三席獨立董事任期將於116年6月19日或民國116年股東常會全面改選董事之日孰前時屆滿，
屆時提名委員會及董事會將於該任期屆滿前，依接班計畫原則及程序，並考量董事會成員組成之性別平等之多元管理目標審核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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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新候選人名單，提報116年股東會選舉之，自116年起配合董事任期屆滿，獨立董事全體連續任期均不得超過三屆。
2.上市公司董事會成員應自113年起，不同性別董事不得少於一人，本公司目前董事七席，其中男性6席，女性1席，符合規定；但自114
年起，董事會任一性別董事席次未達三分之一者，應在股東會年報敘明原因及規劃提升董事性別多元化採行之措施。董事會之組成主

要考量候選人的專業背景、經驗及對公司未來發展的參與度及貢獻度等，並未特別設限性別比例，但未來仍將促進董事會成員之性別

平等，對於不同性別董事達三分之一將設定為長期目標

3. 資訊安全導入ISO27001部分，本公司已在113年8月間正式啟動資訊安全系統(ISMS)之導入與推動，由中華電信顧問團隊輔導；ISMS
驗證已委請BSI台灣分公司於114年4月10日及4月24日分別進行ISO27001-2022 S1及S2驗證，並已通過驗證取得證書(證書編號:
IS820993,證書效期: 114/5/14-117/5/13)。本公司實施雙重資訊安全策略，以提升供應鏈之可信度與整體競爭力； 除了取得ISO27001
認證外，並結合AIG台灣和富邦產險的資安保險(114/12/1 12時 ~ 115/12/1 12時)，提升財務和應急能力。此舉有助於降低供應鏈風
險，增進上下游夥伴的合作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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